
中价协能[2021]2 号

关于召开“新发展阶段城镇供水供热与污水处理定价成本

监审培训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以习近平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学习《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

法》、《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

神，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进一步推进定价成本监审的科学性、有

效性、合理性，有助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缓解供需矛盾，对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会

特举办“新发展阶段城镇供水供热与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培训会”，

邀请价格管理与成本监审领导、专家及优秀企业进行授课和交流。现

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城市供水供热定价成本监审新政策与新发展

1.《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重点内容解读；



2.供水定价的主要方法解析;

3.供水、供热定价成本计算应用;

4.成本监审目标、手段、路径及任务;

5.供水成本监审方法与监审程序;

6.二次供水运营费用定价及依据;

7.成本调查监审方法和注意事项。

(二）污水处理定价与成本监审

1.《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736 号）重要意义与

解析;

2.《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内容解读;

3.《关于完善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收费机制有关政策的指导意

见》解析;

4.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与污水处理定价成本分析;

5.污水处理费成本监审办法;

6.企业成本监审责任;

7.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的监督制约机制。

（三）农业供水定价成本监审

1.《关于持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内容解读;

2.农业水价成本监审办法;

3.阶梯水价特点与实施细则;

4.干渠、支渠定价成本监审要点。

(四）部分省份先进单位交流供水供热、污水处理成本监审工作

与案例介绍；交流供水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新举措。

二、培训方式

培训会议以专题讲座、专家对话、经验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培训会结束，经考核合格颁发城镇供水供热成本监审与污水处理定价

成本监审工作培训继续教育证书;成绩优秀者颁发相关团体、个人奖

项证书。

本次培训会征集交流材料和论文，请提前联系，并在此次会议的



会刊资料里发表，投稿邮箱：nygsjg@126.com。欢迎踊跃投稿。

三、参加对象

各会员单位，各地发改委及价格主管部门、价格协会、成本调查、

成本监审、评估等机构，以及水务集团、水利工程供水、城市供水供

热、污水处理、自来水等单位有关领导与工作人员。

四、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1 年 4 月 7 日-9 日（7 日报到）

地点：昆明市（具体会议地点待报名后另行通知）

五、会议费用

会议培训费用为会员单位2000元/人、非会员单位2300元/人（以

上含会议费、资料费、会议期间三个正餐费）。会务统一安排食宿，

费用自理。

六、报名方法

为便于管理，请各有关单位、部门协助转发通知并组织人员参加，

团体报名指定带队人员，统一汇总报名。

会务组收到报名回执表后，将在会前 6 日告知会议具体地点、行

车路线、日程安排等事项。

会务组联系人：王明珠 13426061206 电话：010-88863587

电话传真：010-88486820 邮箱：px88863587@126.com

专委会联系人：丁洁 13718879616 电话：010-68008570

附件：报名回执表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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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发展阶段城镇供水供热与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培训会议报名回执

单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姓 名 性 别 单位名称/部门 职 务 联系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住宿:单间（ ）双标间（ ） 报到航班（火车）信息：

其他：

备注：会议有关事项请与会务组联系，会务组联系人：王明珠 13426061206 010-88863587

专委会联系人：孟霞 13126782787 电话传真：010-88486820 邮箱：Px6560200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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